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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治理当前鱼龙混杂的化

妆品小样市场， 规范化妆品生产

经营活动， 加强化妆品监督管

理， 我国自去年 1月 1 日起施行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从四个

方面对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及其

监督管理予以规范。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介绍， 对于化妆品小样的外

观， 该条例在第三十五条中明确

规定， 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

当有标签。 标签应当符合相关法

律、 行政法规、 强制性国家规

范， 内容真实、 完整、 准确。 第

三十六条规定， 化妆品标签应当

标明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产

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全成分等内

容。 而且该条例还规定了多个质

量安全主体的责任， 如化妆品经

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 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化妆品标签标示的要求贮

存、 运输化妆品； 化妆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 展销会举办者应

当承担入场化妆品经营者管理责

任；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承

担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管理责任

等。

针对化妆品小样制售中的违

法违规情况， 条例中明确了各种

相关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规定，

化妆品经营者存在擅自配制化妆

品， 或者经营变质、 超过使用期

限的化妆品情形的， 由负责药品

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

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 包装材

料、 工具、 设备等物品； 违法生

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 并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

的， 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

停产停业、 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

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

可证件， 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

的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 10

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

活动；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实际生活中， 有的小样虽然

标明了“非卖品” 但仍然通过各

种方式出售， 这是否违规呢？ 答

案是肯定的。 条例第六十一条规

定， 上市销售、 经营或者进口未

备案的普通化妆品或者生产经营

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

的， 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生产经营的

化妆品， 并可以没收专门用于违

法生产经营的原料、 包装材料、

工具、 设备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

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

的， 并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 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 3 倍以上 10 倍以

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

停业、 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

件， 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

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罚款， 5 年内禁

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被称为“美丽经济” 的化妆

品市场， 在“颜控” 的追捧下需

求不断增加， 化妆品零售额持续

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 仅 2021

年上半年， 我国化妆品类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达 1900 多亿元，

同比增长 25%以上。

与传统的化妆品销售市场相

比， 近两年造型小巧、 品种繁多

的化妆品小样异常火爆， 逐渐成

为各品牌吸引消费者的方式之

一， 同时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

“小样经济”。 其实， 化妆品小样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曾出现，

当时雅诗兰黛创始人通过派发免

费试用装的方式为品牌进行宣

传， 这种方式收到了很好的传播

效果。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 购

买化妆品附赠小样成为不少品牌

宣传和促销的主要手段。

从化妆品生产经营者的角度

来说， 向消费者免费派发或以较

低的价格出售化妆品小样， 不仅

能减少高额的广告费用支出， 而

且可试用性给消费者带来的体验

感相较于广告更具有说服力， 同

时也可以为品牌培养潜在的客户

群。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小样

所呈现的新鲜感和便携性正好迎

合了当代消费者的消费理念， 而

且较高的性价比更是“圈粉”无数

年轻人。可以说，“小样经济”的产

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既

体现了电子商务时代化妆品生产

经营者对于品牌宣传和营销理念

的更新， 同时又顺应了年轻人消

费观念的转变， 即便在经济水平

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为自

己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

产品来源不明、质量无法保证、消费者维权难度大

化妆品小样暗藏安全隐患

化妆品小样“圈粉”年轻人

面对化妆品小样庞大的需求

量， 传统的线下零售商和新兴的

电商巨头纷纷嗅到了商机。 线下

美妆集合店应运而生， 并将化妆

品小样作为主要卖点， 线上电商

平台加入后， 在线下建立万余个

化妆品小样派发终端， 这些方式

深受消费者欢迎， 商家也取得了

较为可观的销售收益。

与此同时， “小样经济” 发

展过程中所暴露出很多问题， 如

来源不明、 质量无法保证、 消费

者维权难度大等。 例如， 生产经

营者为吸引更多消费者， 把一些

原本只有几毫升的小样盲目“进

化” 成几十毫升的中样、 大样；

越来越多的线下小样零售商无法

说明小样的采购来源， 线上的电

商平台更是难以做到店铺逐个监

管； 专柜私自售卖小样来赚取差

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这些问

题不仅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而且也与“小样经济” 的

良性健康发展背道而驰。

据媒体此前报道， 目前销量

较高的化妆品小样主要分为三

种： 一是由专柜流散出容量很小

的“非卖品”； 二是包含在品牌

销售套装中， 或是在专柜消费一

定金额后才可获得的； 还有一种

是由电商店主自行购买化妆品正

装后， 再进行分装销售。

可以看出， 化妆品小样尚未

形成稳定的产业供应链， 五花八

门的产品来源无法满足我国化妆

品在原料、 生产、 包装等方面的

要求， 使得产品的安全性大幅降

低。 再加上消费者购买小样时往

往是第一次试用， 辨别真假存在

一定难度， 化妆品小样销售就逐

渐成为违法违规的重灾区。 而

且， 有的小样或分装包装较为简

陋， 产品是否在无菌环境下进行

分装也无法得到保证。 随之而来

的微生物、 菌落超标， 或添加其

他有害、 禁用物质的可能性大幅

度增加， 这些都给消费者的使用

带来安全隐患。

来源不明存在安全隐患

近年来， 身材迷你的化妆品小样销售异常火爆， 线下零售商和电商巨头纷纷嗅到了商

机， 开始了各种较量。 但与此同时， “小样经济” 发展过程中暴露的来源不明、 质量无法保

证、 消费者维权难度大等问题也愈发严重。 那么， 消费者如果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

（来源： 北京日报、 红网）

非法制售可追责

4 权威曝光
www.shfzb.com.cn

2022年 4月 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3 订阅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化妆品小样从试用装蜕变为明码

标价的商品， 符合当代年轻人追求新

鲜感和体验感的消费理念 。 然而 ，

“小样经济” 火热的背后， 也存在着诸

多的弊端。 许多大牌商家附赠的小样，

并不是明码标价的销售品， 却开始成

为二手市场的抢手货， 甚至有一些假

冒伪劣的小样充斥在其中， 难辨真伪。

在二手市场里的小样， 有来自于 “手

速快” 的一手买家购买正品的附赠 ，

也有专柜售货人员的私自售卖， 通过

倒卖赚取差价。 而那些售卖假冒伪劣

小样的商家， 利用了年轻人爱新鲜 、

爱体验的消费心理， 如此下去， 对于

品牌方和消费者只会带来无尽的伤害。

正因如此， “小样经济” 亟需用

监管来降降温了。 对于当前鱼龙混杂

的小样市场， 相关部门应制定严格的

监管准则， 严厉打击不正当的售卖以

及造假行为； 各大化妆品品牌也应积

极规范小样的赠送或销售渠道； 杜绝

专柜售货人员转售非卖品小样。

明码标价的小样正在改变着整个

化妆品市场的格局， 未来会有越来越

多的大品牌加入到 “小样市场” 当中，

也意味着要面对越来越多以次充好 、

真假难辨的小样产品， 唯有健全的监

管体系， 规范的销售渠道， 才能让更

多人体会到小样带来的快乐。

“小样经济”亟需监管

“非卖品”也须标注中文名称
为了加强化妆品标签的监督管理，

规范化妆品标签使用， 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制

定了 《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 将于今

年 5月 1日起正式施行。

该办法将化妆品标签清晰、 持久，

易于辨认、 识读等细化的严格要求延

伸到了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位， 并在

此基础上明确了化妆品最小销售单位

的定义以及包装标签的适用标准。 第

十七条规定， 化妆品净含量不大于

15g 或者 15ml 的小规格包装产品， 仅

需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产品中文名

称、 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 注册

人或者备案人的名称、 净含量、 使用

期限等信息， 其他应当标注的信息可

以标注在随附于产品的说明书中。 具

有包装盒的小规格包装产品， 还应当

同时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

标注产品中文名称和使用期限。 第二

十一条规定， 以免费试用、 赠予、 兑

换等形式向消费者提供的化妆品， 其

标签适用本办法。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介

绍，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 化妆品小

样作为商品销售都应当在销售前向负

责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进行备案， 并

且在标签处真实、 完整、 准确地将产

品的中文名称、 使用期限、 特殊化妆

品的注册证书编号等信息通过可视化

的文字呈现给消费者。 标有“非卖品”

的化妆品小样一般来说并未向负责药

品监督管理等部门进行备案， 其销售

行为具有违法嫌疑， 消费者可以就此

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 在相

关部门查明相关事实后， 选择合法的

途径进行救济。 经营者具有查验化妆

品小样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

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情况、 产品出厂

检疫合格证明并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

凭证的义务； 电子商务平台内化妆品

经营者具有全面、 真实、 准确、 及时

披露所经营化妆品信息的义务。 对于

实施擅自配制化妆品， 或者经营变质、

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 生产经营标

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 未依规建立

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产品销售

记录制度等违法行为的， 相关部门可

以处以没收、 罚款、 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 市场和行业禁入等处罚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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